附件2：
	资金申请表

（单位：万元、万千瓦时）

	企业名称：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　

	行业类别
	　
	企业类型
	

	联系人
	　
	联系方式
	　

	（一）鼓励工业企业积极应对疫情恢复产能/支持疫情期间重点服务业企业

	20年1-11月份营收
	
	19年1-11月份营收
	

	2019年营业收入
	
	拟补助金额
	

	（二）鼓励工业企业加强技术改造项目投资

	20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
	
	设备投资金额
	

	2019年营业收入
	
	拟补助金额
	

	（三）鼓励工业企业实行区内核算

	企业成立日期
	
	是否入库
	

	2020年营业收入
	
	拟补助金额
	

	企业

声明
	本企业所提供的申报数据及相关材料真实有效，若存在弄虚作假等行为，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日

	初审

意见
	经我局初审认定，____企业提交的资金申请材料完整、真实可信，符合《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疫情期间促进工业、服务业经济平稳运行若干政策》第___类第   条的兑付条件，建议按此政策条款给予该企业专项扶持资金______万元。特此推荐。

                 受理部门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　月　日


